[請使用託運人/擔保函出具人之公司抬頭信紙列印]
正本提單遺失重新簽發/放貨擔保函
船名： 
航次： 
提單號碼： 
託運人： 
收貨人： 
裝貨港： 
卸貨港： 
貨櫃號碼： 
封條號碼： 
貨物品名： 
貨品件數： 
申報貨價：USD  
（請出示發票以供核對）
銀行擔保總額：USD  
（至少為申報貨價之120%）
銀行保證函號碼： 
（若無此項，本欄得予空白）
申請事由：
☐ 在本公司未交還全套正本提單之情形下，向本公司重新簽發新一套新提單。
☐ 在本公司不出示正本提單之情形下，將上述貨物交予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之收貨人。

立擔保函人（即託運人、以下簡稱「本公司」）委託 貴公司運送上述貨物，承裝於 貴公司或其代理人所營運之船舶。茲因上述貨物之正本提單（Original Bill of Lading）遺失或因故無法及時出示，本公司懇請 貴公司同意在未收回正本提單之情況下放行貨物或補發提單，並願承擔一切衍生風險。本公司及連帶擔保銀行明示聲明並保證絕對遵守下列條款：
(1) 若因 貴公司配合執行本申請（重新簽發提單或放貨），致使 貴公司、受僱人或代理人遭受任何第三方之索賠、訴訟，或承擔任何性質之責任與損害時，本公司願負完全且無過失之賠償責任。一經 貴公司提出書面要求 (Written Demand)，本公司保證立即提供充足資金以進行抗辯，包含但不限於全額支付所有合理之律師費與訴訟費用，使 貴公司免受任何損害。
(2) 倘因本申請作業導致 貴公司之船舶或相關財產遭遇扣押 (Arrest)、留置 (Lien) 或面臨扣押威脅，本公司承諾於接獲通知後，立即無條件提供保證金或其他足額擔保以確保船舶獲准釋放。此外，本公司應全額賠償 貴公司因此所生之一切衍生費用及船舶延誤之營運損失 (Loss of Earnings)。
(3) 本公司確切聲明其為上述貨物唯一且合法之所有權人。本公司保證，該遺失之正本提單從未背書轉讓、設質或交付予任何第三方，本公司對該貨物擁有完整之處分權。
(4) 本公司同意依 貴公司之要求，提供以 貴公司為受益人、金額為上述銀行擔保總額之銀行保證函 (Bank Guarantee) 或現金 (Cash) 作為實質擔保。此擔保品之有效期限，自貨物實際受領日（或應受領日）起算，為期二十四個月（24 Months），期滿後擔保品得予解除與退還；惟本公司承諾擔保品之返還絕不豁免其實體賠償責任，貴公司基於本函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仍獨立存續，概不受擔保解除之影響。
(5) 倘日後有任何善意持票人 (Bona Fide Holder) 憑原正本提單主張貨權，本公司承諾承擔一切交涉與賠償責任，並自費將貨物或等值賠償金交付該第三人，使 貴公司絕對免責。此外，一旦遺失之正本提單被尋獲，本公司保證立即將其悉數繳回 貴公司註銷，以換取本擔保函之解除及擔保品之退還。
(6) 本擔保函之解釋、效力與適用均依循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。倘因本擔保函產生任何爭議，本公司同意排他性地提交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(HKIAC)」進行最終且具約束力之仲裁。
此致：
世邦國際航運有限公司 (TVL Shipping Co., Limited) 及其代理行、船舶所有人與運送人。



擔保人 (Indemnitor)：
公司名稱： 
法定代理人： 
聯絡電話： 
地址： 
（請加蓋公司與負責人印章）
連帶保證銀行 (Guarantor Bank)：
銀行名稱： 
授權簽字人： 
聯絡電話： 
地址： 
（請加蓋銀行有權簽署人印鑑）
西元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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